附件2
甘泉县居民火化补助申请表
遗体存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基本情况
	死者情况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年  龄
	
	民  族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
	死亡时间
	
	户籍所在地
	
	生前住址
	

	
	
	死亡证明
	1.《死亡医学证明书》；
2.非正常死亡的，须出具：《尸体处理通知书》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死亡证明确认证书》。

	
	补助金额
	

	
	家属或委办人情况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年龄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
	与死者关系
	
	户籍所在地
	
	住址与电话
	

	
	
	
本人承诺，所提供的情况及各项资料属实。
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月  日

	殡葬服务机构审核意见
	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
	县民政局审批意见
	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

	备注
	1.选项打“√”；2.有关证件、证明附后。


注：此表一式四份，由遗体存放单位、审核单位、审批单位、申请人分别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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